
长春市对一季度供应能力强的养殖和

屠宰企业给予奖励项目实施方案

为持续推动畜牧业经济稳定增长，促进生猪、肉牛等主要畜

禽出栏， 保障
”

菜篮子
“

畜禽产品市场供应， 努力实现 一季度
“

开

门红”

，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 奖励对象

一季度供应能力强的肉牛、生猪养殖及屠宰企业（包括养殖

场户、合作社、家庭牧场、屠宰场等各类养殖屠宰生产经营主体）。

二、 奖励条件

（一）养殖类项目

L生猪养殖企业

一季度出栏生猪（不包括仔猪）达到4000头（含）以上。

2肉牛养殖企业

一季度出栏肉牛（不包括犊牛）达到200头（含）以上。

（二）屠宰类项目

L生猪屠宰场

一季度生猪屠宰量达到70000头（含）以上。

2． 肉牛屠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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